重庆市南川区政府采购委托书

（工程类）

重庆市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现将我单位政府采购项目                                 ，委托贵中心集中采购。有关事项特作如下说明：

1、本委托书为我单位与重庆市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委托代理关系成立的法定依据。

2、本单位有义务准确提供本次采购项目的名称、规格及其他技术要求等资料。

3、贵中心应以我单位填报的《重庆市南川区政府集中采购执行申请表》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采购。

4、项目的验收和货款的支付：贵中心有义务协助我单位对本次采购项目进行验收；货款的支付按政府采购资金支付的规定实行集中支付。

附：《重庆市南川区政府集中采购执行申请表》

采购单位（盖章）：

采购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